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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1 頁

屏東縣政府 函
地址：900屏東市勝利路9號
聯絡人：李依鳳
聯絡電話：08-7362589#208
傳真：08-7364380
電子信箱：a330073@oa.pthg.gov.tw

受文者：屏東縣枋山鄉楓港國民小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8月26日
發文字號：屏府教體字第114900358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376532900E114900358200-1.pdf)

主旨：函轉中華民國空手道協會辦理「114年度全國中正盃空手

道錦標賽」競賽規程及相關訊息，請鼓勵所屬人員踴躍報

名參加，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中華民國空手道協會114年8月19日華體空協字第

1140000218號函辦理。

二、比賽日期：114年10月31日至11月2日(星期五、六、日)。

三、比賽地點：花蓮縣中正體育館（地址：花蓮縣花蓮市公園

路53號）。

四、報名日期自114年8月20日起至9月15日止，報名網址：

https://kfcjc.neoqqf.com.tw，報名程序請詳閱競賽規

程。

五、檢附「中華民國 114 年度全國中正盃空手道錦標賽競賽規

程」1份。

正本：各國小、各國中、本縣各私立高中學校、本縣各公立高中職
副本：

檔　　號:
保存年限:



 

中華民國 114年度全國中正盃空手道錦標賽競賽規程 

核准文號：臺教體署競(二)字第 1140025549 號函 

一、 宗旨：為推廣國內空手道運動，並增進國民身心健康，培養奮發蓬勃

積極進取之精神。 

二、 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

會。 

三、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空手道協會。 

四、 承辦單位：花蓮縣體育會。 

五、 協辦單位：花蓮縣立體育場、花蓮縣體育會空手道委員會。 

六、 比賽日期：中華民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2 日（星期五、六、

日），10 月 31 日上午 8 時報到。(暫訂) 

七、 比賽地點：花蓮市中正體育館 

八、 參加單位： 

（一） 社會組以本會各認證道館為參加單位。 

（二） 學校組以學校為單位並註明學校所在地區，不得跨校組隊。 

九、 參賽資格： 

（一）凡中華民國國民或各級學校有正式學籍之在校生。 

（二） 學校組：取消運動績優生甄審、甄試資格之年齡限制，惟其仍

應符合法令規定入學、就學年齡之限制。 

（三）社會組：依年齡再區分如下： 

男子組：青年組 39 歲以下；青壯年組 40-49 歲；壯年組 50-59

歲；長青組 60-69 歲；銀髮組 70 歲以上。女子組：青年組 34

歲以下；青壯年組 35-44 歲；壯年組 45-54 歲；長青組 55 歲以

上。 

（四）已獲得中華民國空手道協會認定初段以上者，包括成年段（社

會、大專組）、青少年段（國、高中組）、兒童段（國小組）。 

十、 分組項目： 

（一）形團體錦標 

1. 社會男子組 

2. 社會女子組 

3. 大專男子組 

4. 大專女子組 

5. 高中男子組 

6. 高中女子組 

7. 國中男子組 

8. 國中女子組 

9. 國小男子組 

10. 國小女子組 

（二）個人對打錦標 



 

1. 社會男子組（分青年組、青壯年組、壯年組、長青組及銀髮組） 

2. 社會女子組（分青年組、青壯年組、壯年組及長青組） 

3. 大專男子組 

4. 大專女子組 

5. 高中男子組 

6. 高中女子組 

7. 國中男子組（分 7、8、9 年級組） 

8. 國中女子組（分 7、8、9 年級組）

9. 國小男子組（分 1、2、3、4、5、6 年級組）。 

10. 國小女子組（分 1、2、3、4、5、6 年級組）。 

（三）形個人錦標 

1. 社會男子組（分青年組、青壯年組、壯年組、長青組及銀髮組） 

2. 社會女子組（分青年組、青壯年組、壯年組及長青組） 

3. 大專男子組 

4. 大專女子組 

5. 高中男子組 

6. 高中女子組 

7. 國中男子組（分 7、8、9 年級組） 

8. 國中女子組（分 7、8、9 年級組）

9. 國小男子組（分 1、2、3、4、5、6 年級組）。 

10. 國小女子組（分 1、2、3、4、5、6 年級組）。 

十一、 報名人數： 

   （一）個人對打賽：各參加單位/學校各組每級至多 5 名。 

      （二）形個人賽：各參加單位/學校各組每級至多 5 名。 

   （三）形團體賽：各參加單位/學校各組至多 2 隊。 

十二、 比賽規則： 

（一） 採用世界空手道聯盟（WKF）之最新規則及 CTKF 規則。 

（二） 國中組對打時間為 1 分 30 秒，得分差距 8 分即獲勝。國小

組對打比賽參照附件一。 

（三） 國小組個人形比賽預賽、複賽：平安初段至鐵騎初段，（剛

柔流-普及形一、太極中段二、太極掛擋、太極迴旋擋、擊

碎一、擊碎二）由裁判抽籤。前四強及獎牌賽（自選形），

形不可重複。 

（四） 形採用單淘汰敗部復活賽制。 

（五） 對打參賽人數為 4人以下採單淘汰賽制，5人以上（含 5人）

依照世界空手道聯盟（WKF）使用之單淘汰敗部復活賽制。 

十三、 報名日期：114 年 9 月 8 日至 114 年 9 月 26 日 23:00 前以網路線

上報名完成，逾期不受理。 



 

 

十四、 報名程序： 

（一） 進入報名網站 https://kfcjc.neoqqf.com.tw/，學校組報名使用

學校代碼，社會組報名使用道館帳號密碼。 

（二） 進入【基本資料】輸入單位基本資料及選手基本資料，如有

報名今年度啟仲盃，選手相關資料會在下方帶出，請點選身

分證字號，重新確認資料，此步驟要完成才能做後續報名動

作，確認完畢點選新增(修改)，新選手請直接輸入資料，輸

入完畢點選新增(修改)。該單位全部選手名單會在下方出現。 

（三） 進入【參賽登錄】，依照網頁下方說明，先點選參加組別，

再點選參加性別，系統會產生符合資格的選手，勾選要報名

的選手，點選新增。對打選手會依照基本資料體重分級，請

注意所報名的量級是否正確。 

（四） 進入【列印報名表】，產生報名表單，請先確認所用電腦可

開啟 PDF 檔，確認報名資料無誤後列印報名表，社會組由

道館簽章，學校組送各學校簽章。 

（五） 自行列印切結書，每位選手親自簽名後，連同核章後單位報

名表，報名費匯款資料證明，上傳至報名系統中。 

（六） 報名費： 

1. 個人項目每人報名 1 項為新臺幣 800 元 

2. 個人項目每人報名 2 項為新臺幣 1,200 元 

3. 團體形每組新臺幣 1,200 元 

上述費用於報名同時匯款。繳費後因故無法參加比賽，若已

超過報名截止日，報名費用業已用於保險及其他行政相關

作業等必要支出，所繳費用於扣除相關行政作業所需支出

後，退還餘款。各報名單位統一匯款報名費，不接受個人匯

款。匯款(轉帳)時請註名〝報名單位〞。 

（七） 報名費匯款資訊： 

匯款帳號戶名：中華民國空手道協會蘇尚志 

銀行：012 臺北富邦銀行-文德分行 

帳號：00442102-158787 

（八） 本會將為參加選手辦理保險，保險範圍僅限於比賽期間在

比賽場地內因賽所造成之傷害（以醫生診斷證明書為憑），

其餘非賽事進行中之意外傷害皆不在保險範圍。 

十五、 抽籤會議：114 年 10 月 7 日（星期二）下午 6 時於臺北市內湖高



 

 

中體育組（電腦抽籤，同單位不排抽）。 

十六、 領隊教練裁判聯席會議：114 年 10 月 31 日（星期五）上午 8 時 30

分。(暫定) 

十七、 錦標獎品： 

（一） 各組各量級實際參賽人數 16 人以下錄取成績前 6 名，第 3

名及第 5 名成績採並列計算；17 人以上錄取前 8 名，第 3

名、第 5 名及第 7 名成績採並列計算，各組前 3 名由中華

民國空手道協會頒發獎牌及獎狀，第 5 名及第 7 名頒發獎

狀。社會青壯年組以上，不受參賽人數限制，第 5 名之後

皆頒發獎狀。 

（二） 增設學校組團體總錦標，男女分開計分，計分方式比照全大

運及全中運：第一名 4 分，第二名 2 分，第三名 1 分。（名

次並列時，積分均分，銅牌均為 0.5 分。）分數相同以金牌

數計，再相同以銀牌數計，以此類推。前 3 名頒發獎狀及

獎盃。國小、國中及高中組成績提報各縣市教育局/處函轉

各校敘獎。 

十八、 懲戒：凡教練或選手在競賽中，以不雅暴力之行為或以粗鄙言行對

大會裁判及職員使比賽無法順利進行者，將送紀律委員會可處以

教練最高停權二年，選手禁賽一年以上之處分。  

十九、 程序：由主審提報副裁判長或直接由副裁判長提報裁判長，並由裁

判長立即召集副裁判長會議討論（要求相關人員前來說明），並將

會議結果呈報本會紀律委員會處理。 

二十、 申訴： 

（一） 若裁判過程中出現違反規則判決之抗議必須於該回合比賽

結束後立即以口頭告知該場地副裁判長，提出書面陳述提

交大會裁判長，並繳交保證金新臺幣 3,000 元，由大會裁判

長及副裁判長或事件非相關之資深裁判會議裁定之。 

（二） 對運動選手資格之申訴應於比賽前 30 分鐘，檢附申訴書提

交大會裁判長，並繳交保證金新臺幣 3,000 元，由大會裁判

長會同副裁判長進行審查。 

（三） 申訴不成立，沒收保證金。 

二十一、 附則： 

（一） 各隊教練 1 名得進入比賽場但須著運動服並坐在指定之教

練席位。 



 

 

（二） 依規定參加比賽選手須穿著白色無條紋之空手道衣。參加

對打比賽選手須配戴拳套、護齒、身體護具、護胸（女性）、

脛骨護墊、腳部護具（護腳背）。護陰（下襠護具）非強制

使用。所有裝備，必須符合世界空手道聯盟（WKF）所核

定。選手須自備紅、藍帶。 

（三） 為使競賽順利安全進行，競賽場將派駐醫護人員或防護員。 

（四） 選手參加比賽之所有費用須自理。 

（五） 對打選手過磅時間訂於比賽當天上午 8 時至 8 時 50 分(暫

訂)，規定時間內過磅以一次為限，男子選手正負差 0.2 公

斤，女子選手正負差 0.5 公斤。逾時未參加過磅及重量未符

合規定者取消其對打比賽資格。選手過磅時，男生以赤足、

短 T 恤或裸身及短褲為基準過磅，女生以赤足、短褲及短

T 恤為基準過磅。 

（六） 未經檢錄或比賽開始唱名三次未出場者以棄權論。 

（七） 經抽籤之賽程不得提出更改之異議。 

（八） 選手資格不合者取消其比賽資格。 

（九） 選手須參加開閉幕式及接受頒獎，且不可代為領獎，缺席

者取消本年度及下年度之比賽資格。 

（十） 教練須本會教練資格檢定合格者（學校單位教員不在此

限）。 

（十一） 凡在校學生應參加學校組比賽。 

（十二） 個人項目報名人數不足 2 人時，由主辦單位決定是否併

組比賽，團體不足 2 隊或個人報名不足 2 人且無法併組

時，於事先通知取消比賽並退回報名費。 

二十二、 性騷騷擾申訴管道：電話 02-25021422；傳真 02-87976327；電

子信箱 tpectkf@gmail.com。賽事期間如有教練、選手、裁判或

職員發生性騷擾事件，當事人可逕向大會審判委員或向本會紀

律委員會、本會秘書組提出案由，案件將送本會紀律委員會審議

懲處事宜，並依性騷擾防治、性別工作平等及性別平等教育等相

關法令通報或移請有關單位處理。 

二十三、 運動禁藥管制注意事項及相關規定 

（一） 選手注意事項 

1.參與協會辦理賽事之選手均可能被抽測到藥檢。 

2.參與協會辦理賽事之選手如因治療用途而必須使用禁用清



 

 

單上之禁用物質或禁用方法時,須向財團法人中華運動禁藥

防 制 基 金 會 申 請 治 療 用 途 豁 免 。 ( 申 請 網

址:https://www.antidoping.org.tw/tue/) 

3.本次賽事之治療用途豁免申請截止日期為 114年9月30日。 

（二） 禁用清單(網址:https://www.antidoping.org.tw/prohibited-list/) 

（三） 採 樣 流 程 ( 網 址 :https://www.antidoping.org.tw/testing-

procedure/) 

（四） 其他藥管規定(網址:https://www.antidoping.org.tw/regulations/) 

二十四、 本競賽規程報教育部體育署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錄：對打體重分級表 
 

組別 級別 體重 組別 級別 體重 

社
會
男
子
組 

1 60 公斤以下 
社
會
女
子
組 

1 50 公斤以下 

2 67 公斤以下 2 55 公斤以下 

3 75 公斤以下 3 61 公斤以下 

4 84 公斤以下 4 68 公斤以下 

5 84 公斤以上 5 68 公斤以上 

大
專
男
子
組 

1 60 公斤以下 
大
專
女
子
組 

1 50 公斤以下 

2 67 公斤以下 2 55 公斤以下 

3 75 公斤以下 3 61 公斤以下 

4 84 公斤以下 4 68 公斤以下 

5 84 公斤以上 5 68 公斤以上 

高
中
男
子
組 

1 55 公斤以下 
高
中
女
子
組 

1 48 公斤以下 

2 61 公斤以下 2 53 公斤以下 

3 68 公斤以下 3 59 公斤以下 

4 76 公斤以下 4 66 公斤以下 

5 76 公斤以上 5 66 公斤以上 

國
中
男
子
組 

1 42 公斤以下 

國
中
女
子
組 

1 42 公斤以下 

2 47 公斤以下 2 47 公斤以下 

3 52 公斤以下 3 54 公斤以下 

4 57 公斤以下 4 61 公斤以下 

5 63 公斤以下 5 61 公斤以上 

6 70 公斤以下  

7 70 公斤以上 

國
小
男
子
組 

1 25 公斤以下 

國
小
女
子
組 

1 25 公斤以下 

2 30 公斤以下 2 30 公斤以下 

3 35 公斤以下 3 35 公斤以下 

4 40 公斤以下 4 40 公斤以下 

5 45 公斤以下 5 45 公斤以下 

6 50 公斤以下 6 50 公斤以下 

7 55 公斤以下 7 55 公斤以下 

8 55 公斤以上 8 55 公斤以上 

                                     



 

 

附件一：國小組對打參加資格、項目與比賽辦法 

一、比賽裝備：配戴拳套、護齒、頭盔、外穿式身體護具、脛骨護墊、腳

部護具（護腳背）。  

二、比賽規則： 

1. 所有技術不得接觸上段，不論多輕微，違規者將被處罰(除非違反

〝無防備〞規則)。 

2. 上段攻擊之控制技術，到達 10 公分以內即可得分。 

3. 中段攻擊技術僅允許表面接觸，違規者將被處罰。 

4. 對打比賽時間為 1 分鐘。得分差距 8 分即獲勝。 

5. 比賽場地為 6M*6M。 

6. 回合比賽時間結束，如果平手將執行〝SENSHU 先取"規則，否則將

以判定(HANTEI)決定獲勝者。 
   

 

  



 

 

賽程時間預訂表： 

本表時間僅供參考，報名完成後將另行公告於官網及報名網站。 
實際賽事進行仍依現場進行為主。 

 

114 年 10 月 31 日 星期五 

8:30- 報到 

9:00-19:00 

國中男子組/女子組團體形、個人形 

高中男子組/女子組團體形、個人形 

大專男子組/女子組團體形、個人形 

114 年 11 月 1 日 星期六 

8:00- 報到及過磅 

9:00-18:00 

國中男子組/女子組個人對打 

高中男子組/女子組個人對打 

大專男子組/女子組個人對打 

社會男子組/女子組團體形、個人形、個人對打 

114 年 11 月 2 日 星期日 

8:00- 報到及過磅 

9:00-16:00 國小男子組/女子組團體形、個人形、個人對打 

 
 


